區總監的話2004—榮譽守則 

「我們不說謊！也不容許任何童軍或任何童軍領袖說謊！我們接受有過失，但過失者必須肩負過失的責任！」 

上述的守則就是我對屯門東區所有童軍成員的要求！任何人，不論多有天份、才幹、能力；如果不能遵守【榮譽守則】，則不配身為童軍，更遑論擔任童軍領袖！ 

我們會區別有心之失及無心之過。蓄意及故意的行為，不同於無心的行為；說謊也與過失有所不同。說謊的領袖，必定被終止委任。如果是無心之失，則必須給予改過的機會。不論是說謊或過失，一個人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完全責任，只是說謊比過失嚴重得多。 

大多數童軍成員表示，遵守【榮譽守則】：不說謊，並不困難。但是遵守：不容許任何童軍或任何童軍領袖說謊，則很困難，而且做成道德上的衝突。 

我們自幼便認為：不可告密出賣朋友。童軍接受的教導是，盡力幫助彼此解?困難，就像童軍團要求小隊長照顧所有小隊員一樣。但是我們仍然堅持所有成員必須遵守【榮譽守則】。這樣，大家有時會面對為難的局面，就是必須把我們的價值觀置於個人價值觀和私人感情之上了。 

如果屯門東區不要求這【榮譽守則】的規定，就不可能建立起表現優異的童軍運動。小組關係太緊密的弊端，在於組員對小組的認同，會超過對機構本身的認同，這個大我的『我們』反而變成了『他們』，此即所謂山頭主義了。 

對屯門東區而言，【榮譽守則】的重要性，在於最後的分析及判斷，整個組識的價值觀肯定比個人對同儕的忠心更重要！ 

今天，我鄭重的要求所有本區的成員，遵守【榮譽守則】的規定。特別是區幹部職員，身為全區童軍的表率，更應恪守【榮譽守則】，並且終身不渝！ 

林子振 

屯門東區區總監 

二仟零四年十月廿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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